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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

下述涵义： 

 

本所、本所律师 指 新疆领泽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 

委托方、受让

方、阿拉尔统众

公司 

指 
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转让方、阿拉尔

水利水电公司 
指 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

目标公司、青松

建化公司 
指 

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标的股票 指 
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

司的 4000万股股票 

本次交易、本次转

让 
指 

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将其持有青松建

化公司的 4000 万股股票转让给阿拉

尔统众公司 

《公司法》 指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

10 月 26日第四次修正） 

《证券法》 指 
2020 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国有资产监 指 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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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条例》 (2019 年修订) 

《国有股权监

管办法》 
指 

2018 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《上市公司

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》 

《收购管理办

法》 
指 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

修订）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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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领泽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4000万股股票转让豁免要约收购 

之 

法律意见书 

新领泽法意〔2024〕第13号 

 

致: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

新疆领泽律师事务所(下称“本所”)依法接受阿拉尔市统

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“阿拉尔统

众公司”)的委托，作为阿拉尔统众公司受让新疆青松建材化

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目标公司”或“青松建化公司”) 

4000万股股票(下称“标的股票”)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所就阿拉尔统众公司受让阿拉尔水

利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的4000万股股票符合可以免于

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规定的相关事宜，出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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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主要基于以下假设: 

1.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交给本所的文件的复印件或以传真

或电子邮箱或其他电子传输方式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与该

等文件的原件一致，且该等文件的原件具备真实性; 

2.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交给本所的文件或口头证言、包括

其原件、复印件或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传输方式提

交给本所的文件中关于事实的陈述和保证均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、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; 

3.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交给本所的股东会、董事会决议等

文件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且该等会议的召开程序均符合法

律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; 

4.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及公司相关决议均

仍然持续有效且不存在任何撤回、撤销、修改、变更或补充

等情形; 

5.阿拉尔统众公司本项目不存在任何导致影响本所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的其他事实情况或其他安排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声明如下: 

1.本所系按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存

在的事实和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。  

2.本所仅就项目所涉及中国法律问题(以本法律意见书

所发表意见的事项为限)发表法律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

计、税收等专业事项发表评论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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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、税收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专

业报告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

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评价、意见和保证。对出具本法律意

见书而言，至关重要的涉及行政或专业机构审核的事项，以

该相关机构出具的批准、批复、报告、证书或备案等文件为

准。  

3.本所不对有关法律法规或中国政策的变化或者调整做

出任何预测，亦不会据此出具任何意见或者建议。任何有关

法律法规或中国政策自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的任何变

化或者调整导致法律意见书相关结论的不适宜或错误不应

以任何方式构成本所对出具该等法律意见书的疏忽或失职，

亦不得据此以任何方式要求本所承担任何法律和/或约定责

任或义务。 

4.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，

最终依赖于阿拉尔统众公司及目标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文件、

资料及所作说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有效

性。 

5.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标的股票受让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

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法律意见书应当被作为一个整体理解，

不应被单独摘引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为其他任何

第三方使用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文件之一，随其

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。 

基于上述假设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本着审慎、客观、公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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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职的原则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。 

正   文 

一、本次交易的概况 

2024年1月12日，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”）与阿拉尔统众公司签署《股

票转让协议》。 

根据上述协议，阿拉尔统众公司拟协议受让阿拉尔水利

水电公司持有的青松建化公司40,000,000 股股票，转让价款

为270,600,000元(大写:贰亿柒任零陆拾万元整)。 

本次交易前，阿拉尔统众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36.60%

的股权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2.63%的股

权，青松建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

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股权占比39.50%；本次交易后，阿

拉尔统众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39.09%的股权，阿拉尔水利

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0.14%的股权，青松建化公司实

际控制人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，控股青松建化公司39.50%的股权。 

二、 交易双方的主体资格 

本次交易转让方为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，受让方为阿拉

尔统众公司，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文件资料，并经本所律所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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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

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，1989年6月6日成立，

企业类型：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址：新疆阿拉尔

市幸福路，法定代表人：卢钱龙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,200 万

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90027637744774，经营范围：

水利水电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、预拌商

品混凝土、公路路基工程、起重设备安装，防腐保温工程、

水工大坝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公路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阿拉尔

水利水电公司系依照我国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

存续的企业法人，且根据我国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其

公司章程规定，上述公司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。因此，阿

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具备本次标的股票转让的交易主体资格。  

（二）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 

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

2005年12月30日成立，企业类型：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注册地址：新疆阿拉尔市南泥湾大道西961号办公楼，法定

代表人：胡鑫，注册资本：152,629.24万人民币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6590027817997079，经营范围：股权投资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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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交电、矿产品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阿拉尔

统众公司系依照我国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

的企业法人，且根据我国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

章程规定，上述公司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。因此，阿拉尔

统众公司具备本次标的股票受让的交易主体资格。 

（三）交易双方关系 

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的股东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股权占比48.9907%；阿拉尔市新

鑫国有资本投资运营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股权占比

45.9093%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股

权占比5.1%。 

阿拉尔统众公司的股东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股权占比89.997%；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股权占比10.003%。 

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8月6日

发布的对《关于国有全资企业的定义》的解答，本所律师认

为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与阿拉尔统众公司为国有全资企业，

双方为一致行动人。 

三、《股票转让协议》主要内容 

2024年1月12日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与阿拉尔统众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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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签署《股票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转让协议》”），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

转让方(甲方)：新疆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

受让方(乙方)：阿拉尔市统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(集团)

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二）目标股票及价款 

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将持有的青松建化公司(股票代码: 

600425)40,000,000 股股票，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。以

人民币270,600,000元(大写: 贰亿柒任零陆拾万元整) 转让给

阿拉尔统众公司，用以抵偿欠款。阿拉尔统众公司同意按此

方式及价格受让上述股票。股票转让登记后，阿拉尔水利水

电公司的欠款全额偿付完毕。 

根据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供的公告资料，青松建化公司已

经就《转让协议》签署事宜发布提示性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4-004。 

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，《转让协议》各方均具有签订

《转让协议》的合法主体资格，各方意思表示真实、自愿，

《转让协议》的内容符合我国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转让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。 

四、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青松建化公司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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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阿拉尔统众公司提供的资料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

目标公司相关情况如下： 

新疆青松建材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11月

17日注册成立，法定代表人：郑术建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500002296811666，注册资本:137879.0086万人民币，实

缴资本:40785.65万元，注册地：新疆阿拉尔市滨河大道东

1395号，公司类型: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国有控股)。经营范

围：年产10万吨硫酸（93%，98%）、年产12000吨盐酸的生

产销售；货物专用运输（罐式容器）；货车维修（二类）；

成品油零售、液化天然气销售（以上内容仅限所属分支机构

经营）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磷肥、硫酸钾、复合肥、重晶

石粉的生产销售；水泥、水泥熟料、预应力多孔板、加气砼

砌块、水泥预制构件、石灰粉、石料、建筑涂料的生产销售；

洗车服务；润滑油、汽车零配件、钢材、化工产品、建材、

五金交电、机电设备、日用百货的销售；铸造件、通用零部

件、机械设备安装；场地租赁；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；

劳务派遣；余热发电、电力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青松建

化公司系依照我国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

企业法人，且根据我国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

程规定，上述公司不存在需要终止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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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标的股票权属以及限售情况 

本次转让的标的股票为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的青

松建化公司40,000,000股股票，标的股票全部为无限售流通

股。标的股票权属清晰，不存在设定质押或其他法律法规规

定限制转让的情形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的标的股票权

属清晰，属于可依法转让的资产，不存在设定质押或其他法

律法规规定限制转让的情形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可以免除发出要约 

1.本次交易转让方为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，受让方为阿

拉尔统众公司，双方均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下的企业。 

2.本次交易前，阿拉尔统众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36.60%

的股权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2.63%的股

权，青松建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，股权占比39.50%。 

本次交易后，阿拉尔统众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39.09%

的股权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持有青松建化公司0.14%的股

权，青松建化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仍控股青松建化公司39.50%的股

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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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一条以及第六十二条第一

款第一项规定，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

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，未导致上市公司

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，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

股份。 

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与阿拉尔统众公司作为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第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一实际控制人

控制下的企业，阿拉尔水利水电公司将持有的青松建化公司

4000万股股票转让给阿拉尔统众公司，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

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股份转让，不会导致青松建化公

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一

条以及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。因此,阿拉尔统众公

司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

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股份转让，不会导致青松建化公司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化，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免除发出要约的相关

规定，阿拉尔统众公司可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。 

六、本次股票转让的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所律师认为: 

1.本次转让的转让协议内容合法有效: 

2.本次转让受让方、转让方具备依法完成本次转让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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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资格; 

3.本次转让的目标公司青松建化公司有效存续，阿拉尔

水利水电公司持有的标的股份权属清晰，属于可依法转让的

资产，不存在设定质押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转让的情形; 

4.本次转让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的股

份转让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符合《收

购管理办法》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规定，阿拉尔统众公司可

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(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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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此页无正文，系新疆领泽律师事务所《关于新疆青松建材

化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股股票转让之法律意见书》

的签字盖章页】。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 

刘 丹 

 

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刘丹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贾雪婷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领泽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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